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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8】第 24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8 年 7 月 9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化及

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。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碧空龙翔

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碧空龙翔”）的股东钟葱、钟小冬拟

将其分别持有的碧空龙翔 69.12%、4.20%的股权转让给北京海淀科技

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科金集团”），海科金

集团将持有碧空龙翔 73.32%的股权，本次交易价款合计为 1 元。本

次权益变动完成后，海科金集团将通过碧空龙翔间接控制上市公司

149,383,805 股股份，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7.90%。碧空龙翔仍为上

市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海科金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北京市海淀区国资委将

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 

我部对此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认真核查并做出书

面说明： 

1、请详细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碧空龙翔控制权变更的具体原因、

决策过程及时点、合理性和合规性，并请结合碧空龙翔资产负债情况

说明本次交易作价 1 元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2、根据钟葱及公司部分核心管理人员 2018 年 4 月的增持承诺，

上述人员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金一文化股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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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增持承诺履行进展情况及后续增持计划，本次

钟葱转让碧空龙翔控制权进而转让其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是

否违背上述承诺，请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据披露，海淀区国资中心、海科金集团以及海科金集团的成

员企业将根据公司的业务、资产和市场情况，适时向公司提供流动性

支持，累计额度不低于人民币 30 亿元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主体

向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具体计划，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形式、金额、

支持期限、款项拨付时间、先决条件等。 

4、据披露，上述股权交易需自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投资方以

书面方式予以豁免之日起开始交割，请你公司详细说明： 

（1）先决条件包括“标的股权之上设置的质押或其他限制性权利

已解除或为相关权利人出具书面同意函予以豁免或同意本次交易”。

请你公司说明截至目前标的股权之上设置的质押或其他限制性权利

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质押、司法冻结、拍卖或设定信托等；

请说明你公司拟采取解除受限措施及其可行性，如不能按期解除对本

次协议转让的影响； 

（2）先决条件包括“截至协议签署之日，为目标公司和/或上市

公司（含各自子公司）提供资金支持或担保的相关方（包括但不限于

股东陈宝康、陈宝祥、陈宝芳、江苏创禾华富商贸有限公司、深圳市

卡尼珠宝首饰有限公司）均已出具书面承诺函，承诺其自协议签署之

日起五年内，不得要求上市公司、目标公司（含各自子公司）向其偿

还该等债务或要求撤销担保（不论该等债务或担保是否已于此承诺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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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内到期）”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截至目前碧空龙翔、上市公司及其子

公司所获得的资金支持或担保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支持方名称、

支持方性质（公司股东或银行等）、具体金额、起始日期、终止日期

等内容，请说明你公司执行上述先决条件的可行性及影响； 

（3）先决条件包括“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中持有目

标公司股权或上市公司股份之人员已经出具内容和格式令投资方满

意的关于任职期限锁定的承诺函”，同时钟葱承诺，上市公司高级管

理人员及核心人员每离职一人，其向海科金集团一次性支付 100 万元

的违约金，且应在相关人员办理完毕离职手续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完毕。

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承诺涉及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名称、职

务、任职承诺具体内容等情况，并说明上述承诺的可行性，如发生高

管离职情况钟葱是否具备履约能力； 

（4）先决条件包括目标公司及上市公司应向海科金集团详细披露

债务及逾期情况，请你公司以列表方式说明目前目标公司、上市公司

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负债情况，包括融资（借款）方式、借款

日、还款日、融资（借款）金额，是否存在逾期或者违约的情况； 

（5）先决条件包括目标公司及上市公司应向海科金集团详细披露

诉讼情况，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截至目前公司的涉诉情况，包括但不限

于诉讼主体、诉讼内容、诉讼进展及相应会计处理等内容； 

（6）请你公司说明是否存在其他交易的先决条件及履行可行性。 

5、据披露，碧空龙翔的其他应付款剥离给钟葱，由钟葱予以承

担和清偿，钟葱、钟小冬应向海科金集团提供由相关债权人出具的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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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债务转移之书面同意函。请详细说明碧空龙翔其他应付款的具体内

容，包括但不限于应付款方名称、金额、形成原因，并请说明上述相

关债务转移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。 

6、据披露，“过渡期内，目标公司自身及金一文化不存在或进行

下述事项：……转让、质押（借新还旧融资除外）或通过其他方式处

置所持金一文化全部或部分股份、目标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，为实施

本次交易而进行的处置除外”。据披露，碧空龙翔及钟葱所质押股份

均已触及平仓线。请详细说明截至目前上述股东触及平仓线股份数量、

占比等内容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措施，如上述股份被强制平仓，是否

触及该项承诺，并请说明对本次交易的影响。 

7、请说明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，并请提示相应风

险。 

8、请你公司结合债务及生产经营情况，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本

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第 13.3.1 条规定的情形，如是，

请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第 13.3.3 条

规定发表意见并披露，请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专业意见。 

9、你公司认为需说明的其他情况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8 年 7 月 12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北京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我部分别于 6 月 6 日、6 月 14 日向你公司

发出《关于对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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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18】第 419 号）、《关于对北京金一文化发展

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中小板关注函【2018】第 200 号），截至目

前你公司尚未回函，请你公司认真核查并在 7 月 12 日前对上述函件

涉及问题进行详细说明，书面回复我部并对外披露。上市公司应当按

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1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